夫妻分居协议

甲方：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，居住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，居住地：               

鉴于双方系夫妻关系，现经平等协商，自愿决定暂时分居，以期维持家庭和睦，并就分居期间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居住安排
[bookmark: _GoBack]双方确认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自愿分居。甲方居住地址为：               ；乙方居住地址为：               。
分居期间，双方各自承担本人日常生活开支及居住费用。如一方确有生活困难，可就经济扶助事宜另行协商。
子女探望及照护安排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。
二、财产与债务
分居期间，双方各自名下财产（包括但不限于存款、房产、车辆、有价证券等）仍归各自所有，由其自行管理支配。
共同财产的处理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；未协商一致的，维持现状。
共同债务由双方按责任比例承担。如一方未按时履行还款义务导致另一方承担清偿责任的，另一方有权向该方追偿。
三、子女抚养
双方同意在分居期间继续共同抚养子女，子女日常生活及教育、医疗等重大事项由双方协商决定。
双方应共同维护子女身心健康及合法权益，不得因分居影响其正常生活与成长。
四、协议期限与解除
本协议有效期     年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期满前双方可协商续签。
协议期内，如双方同意恢复共同生活，可书面解除本协议，并就共同财产、债务等相关事宜另行协商处理。
五、争议解决与违约责任
本协议的变更或解除须经双方书面同意。
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造成对方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因本协议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甲方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